
解釋字號 釋字第488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88年07⽉30⽇

解釋爭點 銀⾏法等法規未明定作成⾏政處分之程序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憲法第⼗五條規定，⼈⺠財產權應予保障。對⼈⺠財產權之

限制，必須合於憲法第⼆⼗三條所定必要程度，並以法律定之，

其由立法機關明確授權⾏政機關以命令訂定者，須據以發布之命

令符合立法意旨且未逾越授權範圍時，始為憲法之所許，迭經本

院解釋在案。信⽤合作社法第⼆⼗七條第⼀項及銀⾏法第六⼗⼆

條第⼀項係為保障存款⼈權益，並兼顧⾦融秩序之安定⽽設，⾦

融機構監管接管辦法第⼗⼀條第⼀項第三款及第⼗四條第四款雖

亦有銀⾏法第六⼗⼆條第三項授權之依據，惟基於保障⼈⺠權利

之考量，法律規定之實體內容固不得違背憲法，其為實施實體內

容之程序及提供適時之司法救濟途徑，亦應有合理規定，⽅符憲

法維護⼈⺠權利之意旨；法律授權⾏政機關訂定之命令，為適當

執⾏法律之規定，尤須對採取影響⼈⺠權利之⾏政措施時，其應

遵⾏之程序作必要之規範。前述銀⾏法、信⽤合作社法及⾦融機

構監管接管辦法所定之各種措施，對銀⾏、信⽤合作社之股東

（社員）、經營者及其他利害關係⼈，既皆有重⼤影響，該等法

規僅就主管機關作成⾏政處分加以規定，未能對作成處分前，如

何情形須聽取股東、社員、經營者或利害關係⼈陳述之意⾒或徵

詢地⽅⾃治團體相關機關（涉及各該地⽅⾃治團體經營之⾦融機

構）之意⾒設置明文。⼜上開辦法允許主管機關逕⾏指派機關

（機構）或⼈員為監管⼈或接管⼈，並使接管⼈取得經營權及財

產管理處分權，復由接管⼈及主管機關決定概括讓與全部或部分

業務及資產負債，或與他⾦融機構合併，無須斟酌受接管之⾦融

機構股東或社員⼤會決議之可⾏性，亦不考慮該⾦融機構能否適

時提供相當資⾦、擔保或其他解決其資產不⾜清償債務之有效⽅

法，皆與憲法保障⼈⺠財產權之意旨未盡相符。前述法規主管機

關均應依本解釋儘速檢討修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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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憲法第⼗五條規定，⼈⺠財產權應予保障。對⼈⺠財產權之

限制，必須合於憲法第⼆⼗三條所定必要程度，並以法律定之，

其由立法機關明確授權⾏政機關以命令訂定者，須據以發布之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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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符合立法意旨且未逾越授權範圍時，始為憲法之所許，迭經本

院解釋在案（參照釋字第三⼀三號、第四⼆三號、第四八０號等

解釋）。信⽤合作社法第⼆⼗七條第⼀項：「信⽤合作社違反法

令、章程或無法健全經營⽽有損及社員及存款⼈權益之虞時，主

管機關得為左列處分：⼀、撤銷各類法定會議之決議。但其決議

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者，當然無效。⼆、撤換經理⼈、職員，或

命令信⽤合作社予以處分。三、限制發給理事、監事酬勞⾦。

四、停⽌或解除理事、監事職務。五、停⽌部分業務。六、勒令

停業清理或合併。七、命令解散。八、其他必要之處置。」銀⾏

法第六⼗⼆條第⼀項：「銀⾏因業務或財務狀況顯著惡化，不能

⽀付其債務或有損及存款⼈利益之虞時，中央主管機關得勒令停

業並限期清理、停⽌其⼀部業務、派員監管或接管、或為其他必

要之處置，並得洽請有關機關限制其負責⼈出境。」上開法律均

係為保障存款⼈權益，並兼顧⾦融秩序之安定⽽設。⾦融機構監

管接管辦法第⼗⼀條第⼀項第三款規定，監管⼈得協助受監管⾦

融機構辦理概括讓與全部或部分業務及資產負債，同辦法第⼗四

條第四款規定，接管⼈執⾏職務有辦理第⼗⼀條第⼀項第⼀款⾄

第四款事項之⾏為時，應事先報經財政部核准，雖有銀⾏法第六

⼗⼆條第三項授權之依據，惟基於保障⼈⺠權利之考量，法律規

定之實體內容固不得違背憲法，其為實施實體內容之程序及提供

適時之司法救濟途徑，亦應有合理規定，⽅符憲法維護基本權利

之意旨；法律授權⾏政機關訂定之命令，為適當執⾏法律之規

定，尤須對採取影響⼈⺠權利之⾏政措施時，其應遵⾏之程序作

必要之規範。

　　銀⾏法、信⽤合作社法及⾦融機構監管接管辦法所定之前開

各種措施，對銀⾏、信⽤合作社之股東（社員）、經營者及其他

利害關係⼈，既皆有重⼤影響，該等法規僅就主管機關作成⾏政

處分加以規定，未能對作成處分前，如何情形須聽取股東、社

員、經營者或利害關係⼈陳述之意⾒或徵詢地⽅⾃治團體相關機

關（涉及各該地⽅⾃治團體經營之⾦融機構）之意⾒設置明文。

前述⾦融機構監管接管辦法允許主管機關逕⾏指派機關（機構）

或⼈員為監管⼈或接管⼈，⽽不問被指派機關（機構）或⼈員之

意願，並使接管⼈取得經營權及財產管理處分權，復由接管⼈及

主管機關決定概括讓與全部或部分業務及資產負債，或與他⾦融

機構合併，無須斟酌受接管之⾦融機構股東或社員⼤會決議之可

⾏性，亦不考慮該⾦融機構能否適時提供相當資⾦、擔保或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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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決其資產不⾜清償債務之有效⽅法，皆與憲法保障⼈⺠財產權

之意旨未盡相符。前述銀⾏法、信⽤合作社法及⾦融機構監管接

管辦法，主管機關均應依本解釋意旨儘速檢討修正。

　　為避免⾦融機構⼀再發⽣經營不善或資產不⾜清償債務之事

件，主管機關允宜通盤檢討現⾏⾦融管理機制，俾使危機消弭於

未然。對信⽤合作社之管理，並應注意憲法第⼀百四⼗五條獎勵

扶助合作事業之意旨，併此指明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翁岳⽣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劉鐵錚　吳　庚　王和雄　王澤鑑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林永謀　施文森　孫森焱　陳計男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曾華松　董翔⾶　楊慧英　戴東雄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蘇俊雄　黃越欽　謝在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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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488抄本(（含解釋文、理由書、意⾒書、聲請書及附
件）)

488黃⼤法官越欽提出之不同意⾒書

488號施⼤法官文森提出之部分不同意⾒書

488戴⼤法官東雄提出之不同意⾒書

聲請書/ 確定終
局裁判

保證責任彰化縣彰化市第四信⽤合作社（代表⼈李○
⾈）聲請書

相關法令

 ⾦融

機構監管接管辦法第11條第1項、第14條第4款(81.05.01)

憲法第15條(36.01.01)

憲法第23條(36.01.01)

憲法第145條(36.01.01)

司法院釋字第313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423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480號解釋

信⽤合作社法第27條第1項(83.02.04)

銀⾏法第62條第1項、第3項(86.05.07)
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19876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19877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19878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19879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19866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5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23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45&ldate=19470101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313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423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480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6436&ldate=19940204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6378&ldate=19970507&lser=001



